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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小档案

清明节假期，我市公安机关紧密结合工
作实际，坚持科学布警，最大限度将警力投向
街面，强化在重点区域、路段的巡逻值守，切
实提高街面见警率、管事率。广大民警、辅警
统筹安排社会面管控、安全监管、疫情防控、
交通秩序维护等重点工作，以强烈的使命和
责任担当投身一线，保证了清明节假期全市
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。

编者按

3月30日上午，建安区人民检察院就一起故意伤害案召开拟不起诉公
开听证会。这起案件中，因物业纠纷，业主李某和物业管理人员产生冲
突。经听证，听证员一致同意检察机关对李某作出拟不起诉决定。

杜改改 摄

今年，是姚彩蔚进入襄城县人民检
察院的第 25 个年头。从法律“小白”，
到“全省优秀公诉人”“全省检察业务专
家”，再到“河南省人民满意的政法干
警”，一路走来，她对检察工作的热爱始
终未变。

1997 年秋，年仅 20 岁的姚彩蔚完
成 了 从 中 学 教 师 到 检 察 官 的 身 份 转
变。初入检察院，面对专业性极强的检
察业务，姚彩蔚深感法律知识匮乏。为
尽快适应检察工作，她向同事借来了许
多法律书籍，工作之余坚持学习，不懂
就向同事请教。通过努力，她取得了法

学学士学位，通过了全国统一司法考
试，被任命为助理检察员、检察员。

无论在业务部门，还是综合部门，
勤恳踏实是姚彩蔚一贯的工作作风。
面对急难险重，她从不讲条件，也没有
怨言，带头啃“硬骨头”。

2009 年，身为公诉科副科长的姚
彩蔚办理了许昌市人民检察院交办的
震惊长葛的经济大案——王某非法吸
收公众存款一案。该案卷宗 40 册，涉
案金额近 1 亿元，涉案储户几千人。为
保证案件及时、顺利诉讼，她牺牲休息
日、利用 8 小时以外时间审查卷宗，最
终在法定期限内，将此案顺利诉讼至法
院，不仅使被告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
而且维护了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。

2014 年，已是公诉科科长的姚彩
蔚办理了杨某某受贿、贪污一案。该案
卷宗 15 册，材料 7000 余份。科里日常
事务较多，研究案件、审批案件……占
去了姚彩蔚大部分工作时间。于是，她
利用工作日晚上、周末及“十一”长假将
案件审查完毕，制作了 7 万余字的审查
报告，完成了提审。因案件定性争议较
大，她查阅了大量的法律书籍和相关案
例，找出了处理案件的依据，最终在法
定期限将案件提起公诉。

在公诉科工作期间，姚彩蔚参加了
全省优秀公诉人业务竞赛。在为期 5
个月的封闭式培训中，姚彩蔚每天都努
力学习，尽可能多地汲取法律知识，并
认真准备每一场模拟辩论赛，不断总结
辩论实战经验，最终在比赛中取得了优

异的成绩，获评“全省优秀公诉人”。
2019 年任政治部主任后，面对全

新的工作，姚彩蔚坚持边学边干，很快
便完成了角色转换，带领部门同事统筹
推进，确保压茬而来的各项工作保质保
量完成。其中，由于党建工作做得好，
襄城县人民检察院先后被评为“全市机
关党建示范点”“全市党建观摩示范点”

“许昌市先进基层党组织”，并接受全
县、全市党建观摩团观摩。

作为一名党员干部，姚彩蔚始终坚
持走在前、作表率、顾全局、重配合。疫
情防控期间，她积极投身到分包小区，
坚持每天带领 2 名干警在小区防疫点

值守，按要求做好小区人员体温测量、
出入登记、家庭情况摸底排查以及公共
区域消毒等工作，用心用情抗击疫情。

2020 年，姚彩蔚分包的小区经排
查发现了 2 名外省返乡人员。按照要
求，姚彩蔚及时对 2 人采取隔离措施，
并与防控小组成员通过微信，与隔离人
员“交朋友”“谈思想”，做好隔离人员思
想工作，消除其抵触情绪和心理压力，
做到了线上传真情、隔离不隔爱。

“我之所以能心无旁骛地努力工
作，和家庭对我的理解、支持是分不开
的。说心里话，真的非常感谢他们！”姚
彩蔚说。

姚彩蔚：务实重干肯担当 检路漫漫写忠诚
本报记者李小娟通讯员胡宽阳

姓名：姚彩蔚

职务：襄城县人民检察院
党组成员、政治部主任

荣誉：荣立个人一等功 1
次、三等功5次，先后被评为“全
省优秀公诉人”“全省检察调研
人才”“全省检察业务专家”“河
南省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”

本报讯（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刘少
玄）疫情当下，企业经营本就不易，如
果深陷诉讼，将是难上加难。近日，禹
州市人民法院范坡法庭调解了一起涉
企案件，一次为被告企业解决了两个
纠纷。

2017 年，家住禹州市的孙某分包
了禹州市某建筑公司承建的某建筑施
工工程土建部分，双方签订建筑施工
合同，孙某的亲属周某代孙某向禹州
市某建筑公司缴纳土建工程保证金 4
万元。双方约定，工程验收合格后，禹
州 市 某 建 筑 公 司 将 保 证 金 退 还 。 然
而，工程完工并交付后，孙某却一直没
有收到保证金。今年年初，孙某诉至
禹州市人民法院，要求禹州市某建筑
公司退还保证金。

受理该案后，禹州市人民法院范坡
法庭法官付攀多次通过电话联系原被
告了解案情。被告禹州市某建筑公司
负责人告诉付攀，因双方之前遗留其他
问题未解决，故未将保证金全部退还给
孙某，希望法院能从中协调，通过调解
方式将双方遗留的问题一并处理。

原来，按照当年原被告签订的施

工合同，原告孙某分包的土建工程合
同约定价款为 120 万元。工程结束后，
双方并未依据合同约定内容对工程量
和工程款进行核算，只是进行了口头
结算，由被告支付原告工程价款 90 余
万元。2019 年，孙某以 20 余万元工程
款未结清为由，将禹州市某建筑公司
告上法庭，后因其他原因撤诉。由于
此纠纷，禹州市某建筑公司也未向孙
某返还全部保证金，故形成本案诉讼。

得知该纠纷已历经多年，付攀立
即组织双方提供证据，并召集双方当
事人对下欠工程款金额进行核算。经
仔细核算，被告禹州市某建筑公司多
付给原告孙某工程款 1 万元，抵扣为本
案被告应付原告保证金后，被告尚欠
原告保证金 3万元未予返还。

经法官调解，鉴于禹州市某建筑
公司经营出现困难，孙某同意禹州市
某建筑公司延期还款。最终，双方就
还款方式达成一致意见，多年矛盾在
法官见证下顺利化解。随后，禹州市
某建筑公司专门制作了一面锦旗，送
到范坡法庭，向法官致谢。

法官耐心调解
新老纠纷一次解决

本报讯（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张
棣）邻里纠纷往往因小摩擦开始，若不
及时化解，可能小事变大事。4 月 1 日，
魏都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相邻权
纠纷案件，化解了楼上楼下邻居长达 4
年的矛盾。

该案原告陈女士是东城区某小区
某楼栋 5 楼东户的业主，被告潘某及其
儿 子 任 某 则 为 同 一 楼 栋 6 楼 东 户 业
主。陈女士诉称，自 2018 年以来，潘某
家数次造成自家客厅、卫生间不同程
度漏水、吊顶损毁。2022 年 2 月 13 日，
潘某家因为软管、暖气管道破裂，导致
陈女士房屋多处严重漏水，墙面鼓泡
掉皮并产生霉点，室内受损严重。事
情发生后，陈女士多次与潘某协商修
补及赔偿事宜，但潘某均以各种理由
推脱责任，拒不承认既定事实，不作出
任何回应，也不支付赔偿金。今年 3 月
初，陈女士诉至魏都区人民法院，要求
赔偿损失。

考虑到邻里纠纷的特殊性，在征
求双方当事人同意后，该案被委派给

该法院诉调对接中心专职人民调解员
吴海燕进行调解。

本着维系邻里和谐、尽可能解决
实际居住问题的宗旨，吴海燕采取“背
靠背”方式，站在原被告的角度分头进
行调解，一方面，阐明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民法典》中关于相邻权的相关法律
规定；另一方面，提出几种解决方案供
当事人选择，引导当事人了解法律规
定、换位思考、互谅互让。

在 吴 海 燕 多 次 调 解 和 积 极 引 导
下，双方最终就损失金额及房屋修补
问题达成一致，并于 4 月 1 日来到魏都
区人民法院，在吴海燕的见证下，当场
履行完毕，这起长达 4 年的纠纷得以圆
满化解。

“俗话说：‘远亲不如近邻’。和谐
的邻里关系，少不了彼此之间的‘礼’

‘让’。邻里发生纠纷后，应通过多沟
通 、多 交 流 的 方 式 敞 开 心 扉 ，互 相 谦
让，多换位思考、多找己错、少找他过，
理性解决纠纷，切勿采取其他过激行
为，害人又害己。”吴海燕提醒道。

楼上漏水楼下索赔
法院调解当场兑现

本报讯（记者 张汉杰 通讯员 张昆
仑）“终于领到赔偿款了，这多亏了俺村
的法律顾问帮忙！”4月 6日，提起村里的
法律顾问周红彬，禹州市梁北镇苏王口
村村民张某道不尽心中的感激之情。

2020 年 10 月 26 日，张某在本村的
一处荒地采摘野菊花时，不慎跌进一
个废弃的红薯窖中，幸亏消防人员及
时救援才脱离危险。此次事故造成张
某身体多处摔伤，仅住院治疗就花费
了 4万余元。

之后，张某通过该村村委会向荒
地的承包人苏某等主张人身损害赔偿
权 益 ，但 对 方 以 各 种 理 由 拒 绝 赔 付 。
2021 年 11 月，禹州市君安法律服务所
工作人员、禹州市梁北镇苏王口村法
律顾问周红彬得知张某的遭遇后，立
即对案件进行了深入调查，在多次调

解无效的情况下，决定通过法律途径
帮助张某讨回公道。

受张某的委托，周红彬将苏某等
3 名 被 告 起 诉 至 禹 州 市 人 民 法 院 ，并
带 领 张 某 到 司 法 鉴 定 机 构 进 行 了 伤
残鉴定。开庭审理期间，周红彬出具
了证明材料，并阐明了代理意见。根
据 相 关 法 律 规 定 ，法 院 依 法 判 决 ：苏
某等 3 人根据过错程度承担 20%侵权
赔 偿 责 任 ，赔 偿 原 告 各 项 损 失 60697
元。

判决生效后，苏某等人依然不予
履行，周红彬又帮助张某申请了强制
执行。其间，周红彬又经过多方协调，
最 终 促 使 苏 某 等 人 配 合 法 院 执 行 工
作，如数交付了赔偿款，一起因承包人
管理不善引发的侵权赔偿案件最终画
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不慎坠窖致伤残
依法维权获赔偿① 4月5日，鄢陵县公安局民警走进游园、走上街头，开展

反诈骗宣传活动。民警发放宣传彩页，给群众讲解防骗知
识。 张海坡 摄

② 4月4日，许昌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天宝路派出所民警、
辅警深入辖区内重点场所及重点区域检查疫情防控工作措施
落实情况。 刘志浩 摄

③ 4月3日，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一执勤大队民警在市区毓秀
路上执勤，严查无证驾驶四轮电动车、骑乘电动车不戴头盔等行为。 李雪 摄

④ 假期期间，许昌市公安局魏都分局民警加大重点部位巡逻值守力度，
提高街面见警率。图为4月3日，该分局民警在灞陵公园附近巡逻。 田果 摄

⑤⑤ 4月3日，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在永登高速公路许昌
西下站口引导过往车辆，对驾驶人的行程信息、健康码等进行检查。景晓龙 摄

⑥ 4月3日，禹州市公安局民警在永
登高速公路禹州苌庄站值守，检查过往
货车驾驶人的行程信息，提醒驾驶人落
实防疫举措。 孙建辉 摄

⑦ 4月3日，襄城县公安局城关派出
所民警进校园开展消防检查工作，消除
安全隐患。 侯海燕 摄

工作中的姚彩蔚工作中的姚彩蔚。。 胡宽阳胡宽阳 摄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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